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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环水〔2023〕151 号 

 
 

关于建立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
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共同决策 

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 
 

青浦区生态环境局、苏州市生态环境局、苏州市吴江生态环境局、

嘉兴市生态环境局、嘉兴市生态环境局嘉善分局： 

为进一步落实《关于建立完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

范区跨界饮用水水源地共同决策、联合保护和一体管控机制的通

知》（沪环水〔2022〕170 号）和《加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

发展示范区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联防联控工作备忘录》

上 海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
江 苏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
浙 江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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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沪苏交界地区跨界河湖共保联治备忘录》等有关工作要求，建

立完善共同决策和协调合作机制，共同推进示范区跨界饮用水水

源地生态环境保护，按照一体化和“一盘棋”的基本原则，建立

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

共同决策联席会议制度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搭建示范区跨界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共同决策和协

调合作平台，进一步提高示范区跨界饮用水水源地协同保护效

率，推动落实示范区跨界饮用水水源地协同保护相关工作，统筹

谋划水资源、水环境、水生态系统治理，强化太湖与太浦河一体

化保护，共同控制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安全风险，稳步提升饮

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水平。 

二、主要职责 

制定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跨界饮用水水源地

共同决策、联合保护和一体管控机制细化实施工作要点，研究推

进示范区跨界饮用水水源地联合保护相关事项落到实处；交流示

范区跨界饮用水水源地联保共治工作进展、存在问题及相关经

验；协调解决示范区跨界饮用水水源地联保共治工作推行过程中

的重难点问题；建立跨界饮用水水源地联保共治决策咨询专家

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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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成员单位 

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由上海市、江苏省、浙江省生态环境部门，

青浦区、苏州市、嘉兴市生态环境部门，吴江区、嘉善县生态环

境部门组成，下设工作协调小组和工作联络小组。 

工作协调小组：负责履行联席会议主要职责，由各成员单位

分管负责人组成，具体名单详见附件。 

工作联络小组：负责督办落实联席会议确定事项，由各成员

单位相关业务部门负责人组成，具体名单详见附件。 

小组成员如有人员变动，由其接任者自然递补，不再另行发

文。 

四、议事规则和程序 

（一）召集方式 

联席会议召集实行轮值制，轮值期为一年，按照沪苏浙顺序

承担轮值方，由轮值方省级生态环境部门负责组织召集。第一年

由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召集联席会议，负责会议的统筹协调工作。 

（二）参会人员 

联席会议工作协调小组及工作联络小组全体成员。根据议题

需要，可邀请其他部门相关负责人及相关决策咨询专家参会。 

（三）召开频次 

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年召开 1次。可根据工作需要，由成员单

位向轮值方提议召开专题会议，根据研究事项内容确定有关参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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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员，必要时可邀请其他单位负责同志或专家参会。 

（四）会议内容 

根据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跨界饮用水水源地

共同决策、联合保护和一体管控机制细化实施工作要点主要内容

确定，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: 

1. 交流实施工作要点中主要工作进展情况、存在问题及经验； 

2. 会商实施工作要点中重难点问题及对策； 

3. 集体审议前期联席会议纪要落实情况； 

4. 商议其他相关议题； 

5. 讨论形成会议纪要。 

会商议题由各地各相关部门报送至轮值方省级生态环境部

门。 

（五）落实方式 

联席会议以纪要形式明确议定事项，并由轮值方省级生态环

境部门印发，交办相关部门落实。重大事项按程序报批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联席会议轮值方应及时向各成员单位通报有关情况，

并加强对会议议定事项的督促落实。 

（二）各成员单位应认真落实联席会议确定的工作任务和议

定事项，根据工作职能，主动深入研究、协调、解决涉及示范区

饮用水水源协同保护的有关问题，并加强沟通、密切配合，相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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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、形成合力，充分发挥联席会议的作用，共同推进示范区饮

用水源协同保护工作取得实效。 

 

附件：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饮用水水源地生态 

环境保护共同决策联席会议工作协调小组和工作联络 

小组成员名单 

 

 
 

 
 

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       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

 

 

 

 

浙江省生态环境厅 

2023 年 8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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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 

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饮用水水源地
生态环境保护共同决策联席会议工作协调小组和

工作联络小组成员名单 
 

一、工作协调小组成员名单 

罗海林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

秦亚东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兼省太湖水污染防

治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

马青骏 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专员 

陈  俭 青浦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

孙  昕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

陶岩英 嘉兴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

陆国祥 苏州市吴江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

杨  潜 嘉兴市生态环境局嘉善分局副局长 

二、工作联络小组成员名单 

刘代玲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处处长 

张玉国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处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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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泉军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处长 

胡  俊 青浦区生态环境局自然生态科负责人 

陈建宁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处处长 

汤宇烽 嘉兴市生态环境局副处长 

顾  岑 苏州市吴江生态环境局水科科长 

杨  俊 嘉兴市生态环境局嘉善分局科长 

 

 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 

抄送：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执行委员会。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8 月 30 日印发 


